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1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83941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34446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40168B 號修正第二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25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01470B 號令修正第二點、第六點、第七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審查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條規定，經免試入學仍未招滿者，申請辦理免試續招，特訂定本原

則。 

二、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辦理免試續招： 

  （一）國立學校：續招前普通科、各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學程之各招生管道最終錄取且

報到學生之平均班級人數，未達三十五人。 

  （二）私立學校：續招前之各招生管道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總數，未達該校核定總招生

名額。 

  前項第一款之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之平均班級人數，包括外加特殊身分學生；第二款最

終錄取且報到之學生總數，不包括以外加名額錄取之學生。 

  第一項之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未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未招滿之班級及

學生數。 

三、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得跨區招生，不受就學區域範圍限制。 

四、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不得訂定申請條件。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學校核定續招名額者，

全額錄取，超過者，採比序方式錄取；其比序項目及模式，依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五、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甄選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移列至免試續招名額辦理。 

六、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者，至遲應於當年免試入學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之次

日起七日內檢具續招簡章報本部核定，逾期不予受理。 

  學校經核准辦理免試續招者，應於當年開學七日前完成續招及錄取且報到名單上傳至各

入學管道錄取報到管理系統，並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期限前，將新生

名冊報本部。 

七、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於續招簡章應載明學生參加技藝技能優良甄審入學、免試入學

（包括直升入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甄選入學獲錄取，並向錄取學校完成報到

手續者，因特殊因素必須離開原錄取報到學校所在之就學區，經提出證明文件並取得原

報到學校書面同意後，始得報名參加；違反規定經續招錄取者，取消其續招錄取資格。 

  前項特殊因素，包括下列情形： 

  （一）學生因父母、其他法定代理人工作地異動，須搬家遷徙。 

  （二）特殊境遇家庭。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主管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得準用本原則規定辦理。 

 

 


